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787號

原      告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文豐    同上

訴訟代理人  張寧洲律師

            陳佳雯律師

被      告  中國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江道生 

訴訟代理人  姚文勝律師

            趙子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39萬1124元及自起訴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嗣變更第一項聲

明請求金額為1600萬8154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69頁）。原

告上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

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5月12日簽署房屋租賃合約書

（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向被告承租坐落門牌號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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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區○○路00號1樓（部分）、臺北市○○區○○路0

0號地下一樓（部分）、臺北市○○區○○路00號地下二樓

（部分）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作為家具賣場使用（原告

再將系爭房屋分區轉租其他家具業者，下稱次承租人），約

定租賃期限為109年5月1日至119年12月31日，每月租金為40

2萬1186元（含稅），並約定自109年5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

日為裝潢免租期。詎被告於000年00月間未經原告同意之情

形下，擅自㈠封閉系爭房屋一樓之貨梯，致使次承租人僅能

將貨物載至地下二樓停車場下貨，再從地下二樓將貨物送至

地下一樓之賣場，嚴重影響次承租人進出貨之方式與時間；

㈡將系爭房屋地下一樓之樓梯口周圍以木板加以隔間，致使

原本開放之樓梯口變成封閉之樓梯間，壓縮樓梯口周圍之開

放空間，因而次承租人自樓梯口旁邊之貨梯進出貨時，運貨

通道變成狹窄不堪，嚴重影響大型家具之進出貨時間，亦增

加大型家具因碰撞隔間而毁損之風險；㈢以鐵門封閉系爭房

屋地下二樓原本之停車場入口，致使原告原本懸掛於停車場

内之招牌完全失去招攬顧客之作用，且被告將系爭房屋地下

二樓之樓梯口周圍以木板加以隔間，致使原本開放之樓梯口

變成封閉之樓梯間並嚴重壓縮樓梯口旁之車道寬度，令次承

租人之大型貨物難以出入。原告因武漢肺炎之肆虐導致系爭

房屋（即家具賣場）之來客量大幅縮減，加以被告擅自變更

系爭房屋之格局與動線，嚴重影響次承租人之營業，次承租

人紛紛向原告退租，原告為避免虧損繼續擴大，不得已與被

告協議提前終止租約，並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騰空交

還被告，兩造既已於111年2月21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被告

即無理由收取111年2月21日至28日共八日之租金107萬2320

元（日租金為13萬4040元），原告受被告人員詐欺，誤以為

多付之7日租金日後可與退還之保證金一起退還，且為避免

遭被告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程序，始開立2月之全月租金支票

交予被告，自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受詐欺所為之意思

表示，爰以準備書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撤銷給付2月份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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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支票予被告之意思表示，原告受詐欺之意思表示既已撤

銷，被告收受2月之全月之租金即欠缺法律上依據，原告自

得請求返還。又原告係因疫情影響及上開可歸責於被告之因

素方不得不終止租約，並非無故終止租約，且依據内政部公

布之租賃契約範本，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至多僅能約定2

個月之租額，故原告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違約金應酌減至2

個月租金之數額即804萬2372元為宜(計算式：402萬1186元×

2=804萬2372元），被告收取原告前已繳納之1148萬9103元

之租賃保證金及面額為1148萬9103元之保證票合計2297萬82

06元作為違約金，顯溢收1493萬5834元，被告上開溢收租金

及溢收違約金計1600萬8154元，均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

並致原告因此受有損害，為此，爰依民法第179規定，請求

被告返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0萬8154元及

自本件起訴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被告給予之免租裝潢期間內之109年9月17日開幕營

運，並向被告無償借用東興路45號地下2樓B3部分(期間自10

9年9月17日起至同年10月16日止)。於系爭租約履行期間，

原告於110年6月12日向被告表示因疫情因素造成該公司金流

困難，並請求被告減免部分租金，被告同意就系爭45號地下

1樓房屋部分減免租金10％，期間自110年6月1日起至同年11

月30日止，共計6個月。原告另於000年0月間再次請求被告

減免租金，被告同意就系爭45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之租金再

減免至20％，期間自110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原

告復於000年0月間因財務因素向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無息商借

250萬元，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亦開立支票2張以交付借款予原

告，以共體時艱。

　㈡被告因就系爭房屋位處大樓之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2703、26

92、2681、2670、2758、2759等建號建物辦理使用執照變更

及相關室内裝修，被告於室内竣工查驗前、後雖曾暫時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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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所承租房屋之部分位置進行臨時封閉、裝設隔間或鐵捲

門更新等工程；但此不僅經原告同意，且時間均屬短暫，並

於室内裝修査驗完成後即拆除，而無礙原告營業，原告更未

曾對此有所異議。

　㈢原告於110年12月30日發函請求被告出面協調提前終止系爭

租約事宜，經兩造於111年1月6日開會協調後，原告單方告

知將於111年1月31日結束營業，並於同年2月28日提前終止

系爭租約並騰空返還系爭房屋。被告即於111年1月12日以台

北西松郵局107號存證信函（下稱107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

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應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約定賠償相當

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被告雖配合原告於111年2月2

1日完成系爭房屋之點交，然原告仍應給付111年2月份全額

租金，原告因此交付111年1、2月份之租金支票予被告，況

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明知無給付義務仍為給付，

即不得請求返還。被告並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第12條

第3項約定，將原告於系爭租約簽訂時所交付之租賃保證金

現金1148萬9103元及保證票兌現，總計2297萬8206元，以此

抵扣原告所應賠償之違約金2412萬7116元，而原告於點交當

日未曾主張應返還租金或酌減違約金。原告向被告承租系爭

房屋作為營業使用，並非「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之適用範圍，且内政部所公布之房屋租賃契約

範本，僅係供參考使用，並非任何房屋租賃均應受該範本之

拘束，原告主張本件應比照内政部公布之房屋租賃契約參考

範本第11條約定，最高僅能收取2個月租額之違約金云云，

毫無道理。況被告於系爭租約履行期間，因原告提前營業、

無償租借場地、疫情期間減免租金及相關借貸利益損失，乃

至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之所失預期利益，被告至少蒙受5031萬

1659元之損失，遠大於原告遭沒收違約金之數額2297萬8206

元，是本件違約金並無過高之情事，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

不應准許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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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係於109年5月12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將系爭房

屋出租原告，期間自109年5月1日起至119年12月31日止共計

10年7月，每月租金為402萬1186元(含稅），且被告同意給

予原告8個月之免租裝潢期（期間自109年5月1日起至同年12

月31日止）。

  ㈡原告於000年0月間請求被告減免租金，而被告同意就系爭45

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自110年6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

（期間共計6個月），減免租金10％，每月減租36萬9820

元。

  ㈢原告復於000年0月間請求被告再予減租，而被告同意就系爭

45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自110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

（期間共計5個月），再減免租金至20％，每月減租73萬964

0元。

　㈣原告於111年1月6日會議當場告知被告將於111年1月31日結

束營業，並於同年2月28日片面提前終止系爭租約，被告於1

11年1月12日以107號存證信函將前述會議内容通知原告，原

告並無任何反對意見。

  ㈤原告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點交返還被告，兩造於當日

簽訂點交確認書，原告並交付111年1、2月份之租金支票予

被告收執，且經被告兌現。

　㈥被告已沒收原告交付之2297萬8206元租賃保證金(即系爭租

約第4條第1項記載之1148萬9103元之租賃保證金及面額為11

48萬9103元之保證支票)。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系爭租約係由原告單方提前終止租約，或雙方合意終止租

約？系爭租約之提前終止日為何？

  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11年2月21日至28日之租金107萬2320

元，是否有理？

  ㈢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至804萬2372元，並請求被告返還1493

萬5834元，是否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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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租約係由原告單方提前終止租約，或雙方合意終止租

約？系爭租約之提前終止日為何？

　⒈按契約合意終止，係契約雙方當事人，依合意訂立契約，使

原有契約之效力向後歸於無效，亦即以第二次之契約終止原

有之契約（第一次之契約），屬另一次契約行為，於兩造終

止契約意思表示合致時，始發生終止之效力。而契約終止權

之行使，係當事人之一方行使約定或法定終止權，使原屬有

效之契約向將來歸於無效，屬單獨行為，其發生效力與否，

端視有無約定或法定終止之事由存在，既無待他方當事人之

承諾，自不因他方當事人之同意或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而成

為合意終止（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94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查：

　⑴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9年5月1日起至119年12月31日止，

故系爭租約自屬有定期限之租賃；又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

後段約定：「若乙方（即原告）在本租約租期未滿時擬提前

終止本租約者，則應由乙方賠償甲方（即被告）相當於6個

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見本院卷第28頁），足見兩造

確有約定於租賃期限屆滿前，原告有提前終止租約之權利，

而此約定終止權之行使屬單獨行為，即賦予一方當事人得依

其單方之意思表示，使法律關係之效力得以消滅，不需徵得

另一方當事人同意。

　⑵原告於111年1月6日會議當場告知被告將於111年1月31日結

束營業，並於同年2月28日片面提前終止系爭租約，被告以1

07號存證信函將前述會議内容通知原告，原告並無任何反對

意見（見不爭執事項㈣），是原告所為系爭租約提前於111

年2月28日終止之意思表示已於111年1月6日到達被告而發生

效力，依前揭說明，堪認系爭租約乃係承租人即原告因一己

之原因而對被告為終止權之行使，自屬於單獨行為，不因他

方同意或反對而成為合意終止契約。而被告於107號存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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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並已表示將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後段請求原告賠償相

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益證被告無與原告合意終

止契約之意思。是系爭租約經原告單方終止，並以111年2月

28日為系爭租約之終止日，應堪認定。

　⑶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告，兩

造於當日簽訂點交確認書，兩造已合意以111年2月21日系爭

租約終止日等語。然被告於111年1月12日以107號存證信函

向原告確認系爭租約終止日為111年2月28日之事，原告並無

意見，已如前述，縱兩造針對終止系爭租約乙事再於111年1

月16日、111年1月20日召開2次會議商談，亦未見原告有何

變更系爭租約終止日期之意，且最後兩造並未達成任何結

論，況原告擬於何日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予被告，此與原告擬

承租系爭房屋至何日，係屬二事，不得混為一談，是原告主

張兩造已於111年2月21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應係

於111年2月21日消滅云云，洵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11年2月21日至28日之租金107萬2320

元，是否有理？　

　　系爭租約係於111年2月28經原告單方終止而消滅，業經認定

如前，是承租人即原告本即有依約給付2月份租金之義務，

原告主張受詐欺而為給付，顯非可採。又原告擬於何日點交

返還系爭房屋予被告，與原告擬承租系爭房屋至何日，係屬

二事，亦如前述，是縱原告提前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

點交返還被告，僅能視為原告提前放棄合法使用收益系爭房

屋之權利，無礙原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依約應按月給付

當月租金全額之認定，被告收取原告交付之2月份租金有法

律上原因，原告主張被告溢收111年2月21四至28日之租金10

7萬2320元，構成不當得利並請求返還，自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至804萬2372元，並請求被告返還1493

萬5834元，是否有理？

　⒈查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後段約定：「若乙方（即原告）在

本租約租期未滿時擬提前終止本租約者，則應由乙方賠償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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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即被告）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第12

條第3項約定：「凡本租約中所約定應由乙方負擔之違約

金、損害賠償金或其他相關費用，甲方均得優先自押租保證

金中扣抵，乙方絕無異議。」，原告於系爭租約租期未滿時

提前於111年2月28日終止系爭租約，如前論述，被告自得本

於上開約定請求原告賠償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

並優先自押租保證金扣抵，而依系爭租約約定，系爭房屋每

月租金為402萬1186元(含稅），6個月租金即為2412萬7116

元，故被告以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所交付之租賃保證金現金

1148萬9103元及面額為1148萬9103元之保證支票扣抵原告所

應賠償之違約金，自屬有據。

　⒉原告雖主張其係受疫情影響及被告於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期

間，曾長期封閉系爭房屋一樓之貨梯、將系爭地下一樓及地

下二樓之樓梯口以木板隔間封閉、以鐵門封閉系爭房屋地下

二樓之停車場入口，嚴重影響系爭房屋即家具賣場之使用動

線，致使部分次承租人向原告退租等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而不得已提前終止系爭租約，被告收取之違約金已逾內政部

公布之租賃契約範本規定之2個月租額，故請求酌減違約金

云云，然：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

252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係當事人約定契約不履行時，債

務人應支付之懲罰金或損害賠償額之預定，以確保債務之履

行為目的，民法第252條規定不問其作用為懲罰性抑為損害

賠償之預定，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796號

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

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

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

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

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

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

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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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倘

債務人於違約時，仍得任意指摘原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要

求核減，無異將債務人不履行契約之不利益歸由債權人分

攤，不僅對債權人難謂為公平，抑且有礙交易安全及私法秩

序之維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47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⑵原告所舉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變更系爭房屋，嚴重影響

原告使用系爭房屋等情，未見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原告固提

出數幀照片為據，然業經被告抗辯於室内裝修查驗完成即11

0年11月26日後即拆除，無礙原告營業，並有臺北市建築師

公會112年10月19日112�會字第2534號函、臺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113年1月5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23076250號函說明臺

北市建築師公會已於110年11月26日派員至系爭房屋辦理室

內裝修竣工查驗1次等語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3、371

頁），佐以原告於111年1月6日、111年1月16日、111年1月2

0日兩造針對終止系爭租約乙事召開會議商談，原告均未曾

向被告反映原告使用系爭房屋受被告室內裝修影響，反屢稱

係其自身經營不善而欲提前終止系爭租約，其自知理虧等

情，亦有上開會議錄音譯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1至307

頁），足見原告單方終止系爭租約之原因實與被告於系爭房

屋進行相關室內裝修無涉，原告據此主張違約金應予酌減，

實屬無由。

　⑶又原告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係作為營業使用，並非內政部公

告之「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

範圍。至於内政部所公布之房屋租賃契約範本，也僅係供參

考使用而已，並非任何房屋租賃均應受該範本之拘束。新冠

肺炎疫情係於000年0月間開始流行，而原告承租系爭房屋

時，已經處於疫情流行期間，是原告早於承租系爭房屋之

前，應已通盤衡量及評估其未來營運狀況、該公司之經濟能

力及履約意願等情形下，方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並要求承

租系爭房屋長達約10年7月，且作成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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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考量原告出於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為上開違約金之

約定，其於訂約時既已審慎評估履約能力，本諸自由意識及

平等地位自主決定，自應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

　⑷又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

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之總

額，其目的旨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不能實現而受之損害，

並不具懲罰之色彩，初與債務人主觀之歸責事由無關。又關

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之利益

（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額

預定性之違約金，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

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

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89號、107年

度台上字第10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系爭租約第11條第

1項後段所稱違約金，並未明定為懲罰性質之違約金，應屬

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此為兩造所不爭，而損害賠償

額預定之違約金是否有過高情事，應以一般客觀事實、社會

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

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酌定標準。本院審酌

系爭租約屬定期租賃契約，若因承租人因素提前終止租約，

出租人將喪失可期待之租金收益，系爭房屋自原告單方終止

租約後，迄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均尚未能順利再行出

租，被告受有9個月租金損失即3619萬0674元，業經被告陳

報在卷，被告所受損失遠大於原告遭沒收之違約金數額2297

萬8206元，並無違約金過高情事，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自

無可採。

  ⒊從而，被告向原告收取違約金2297萬8206元，有法律上原

因，原告主張被告溢收違約金1493萬5,834元，構成不當得

利並請求返還，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告向原告收取系爭租約約定之租金、違約金，

具有法律上原因，並非不當得利，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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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請求被告給付1600萬81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

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依據，應併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

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志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蔡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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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787號
原      告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文豐    同上
訴訟代理人  張寧洲律師
            陳佳雯律師
被      告  中國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道生  
訴訟代理人  姚文勝律師
            趙子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39萬1124元及自起訴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嗣變更第一項聲明請求金額為1600萬8154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69頁）。原告上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5月12日簽署房屋租賃合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向被告承租坐落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樓（部分）、臺北市○○區○○路00號地下一樓（部分）、臺北市○○區○○路00號地下二樓（部分）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作為家具賣場使用（原告再將系爭房屋分區轉租其他家具業者，下稱次承租人），約定租賃期限為109年5月1日至119年12月31日，每月租金為402萬1186元（含稅），並約定自109年5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為裝潢免租期。詎被告於000年00月間未經原告同意之情形下，擅自㈠封閉系爭房屋一樓之貨梯，致使次承租人僅能將貨物載至地下二樓停車場下貨，再從地下二樓將貨物送至地下一樓之賣場，嚴重影響次承租人進出貨之方式與時間；㈡將系爭房屋地下一樓之樓梯口周圍以木板加以隔間，致使原本開放之樓梯口變成封閉之樓梯間，壓縮樓梯口周圍之開放空間，因而次承租人自樓梯口旁邊之貨梯進出貨時，運貨通道變成狹窄不堪，嚴重影響大型家具之進出貨時間，亦增加大型家具因碰撞隔間而毁損之風險；㈢以鐵門封閉系爭房屋地下二樓原本之停車場入口，致使原告原本懸掛於停車場内之招牌完全失去招攬顧客之作用，且被告將系爭房屋地下二樓之樓梯口周圍以木板加以隔間，致使原本開放之樓梯口變成封閉之樓梯間並嚴重壓縮樓梯口旁之車道寬度，令次承租人之大型貨物難以出入。原告因武漢肺炎之肆虐導致系爭房屋（即家具賣場）之來客量大幅縮減，加以被告擅自變更系爭房屋之格局與動線，嚴重影響次承租人之營業，次承租人紛紛向原告退租，原告為避免虧損繼續擴大，不得已與被告協議提前終止租約，並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騰空交還被告，兩造既已於111年2月21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被告即無理由收取111年2月21日至28日共八日之租金107萬2320元（日租金為13萬4040元），原告受被告人員詐欺，誤以為多付之7日租金日後可與退還之保證金一起退還，且為避免遭被告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程序，始開立2月之全月租金支票交予被告，自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爰以準備書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撤銷給付2月份全月租金支票予被告之意思表示，原告受詐欺之意思表示既已撤銷，被告收受2月之全月之租金即欠缺法律上依據，原告自得請求返還。又原告係因疫情影響及上開可歸責於被告之因素方不得不終止租約，並非無故終止租約，且依據内政部公布之租賃契約範本，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至多僅能約定2個月之租額，故原告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違約金應酌減至2個月租金之數額即804萬2372元為宜(計算式：402萬1186元×2=804萬2372元），被告收取原告前已繳納之1148萬9103元之租賃保證金及面額為1148萬9103元之保證票合計2297萬8206元作為違約金，顯溢收1493萬5834元，被告上開溢收租金及溢收違約金計1600萬8154元，均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並致原告因此受有損害，為此，爰依民法第179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0萬8154元及自本件起訴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被告給予之免租裝潢期間內之109年9月17日開幕營運，並向被告無償借用東興路45號地下2樓B3部分(期間自109年9月17日起至同年10月16日止)。於系爭租約履行期間，原告於110年6月12日向被告表示因疫情因素造成該公司金流困難，並請求被告減免部分租金，被告同意就系爭45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減免租金10％，期間自110年6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共計6個月。原告另於000年0月間再次請求被告減免租金，被告同意就系爭45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之租金再減免至20％，期間自110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原告復於000年0月間因財務因素向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無息商借250萬元，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亦開立支票2張以交付借款予原告，以共體時艱。
　㈡被告因就系爭房屋位處大樓之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2703、2692、2681、2670、2758、2759等建號建物辦理使用執照變更及相關室内裝修，被告於室内竣工查驗前、後雖曾暫時針對原告所承租房屋之部分位置進行臨時封閉、裝設隔間或鐵捲門更新等工程；但此不僅經原告同意，且時間均屬短暫，並於室内裝修査驗完成後即拆除，而無礙原告營業，原告更未曾對此有所異議。
　㈢原告於110年12月30日發函請求被告出面協調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事宜，經兩造於111年1月6日開會協調後，原告單方告知將於111年1月31日結束營業，並於同年2月28日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並騰空返還系爭房屋。被告即於111年1月12日以台北西松郵局107號存證信函（下稱107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應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約定賠償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被告雖配合原告於111年2月21日完成系爭房屋之點交，然原告仍應給付111年2月份全額租金，原告因此交付111年1、2月份之租金支票予被告，況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明知無給付義務仍為給付，即不得請求返還。被告並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第12條第3項約定，將原告於系爭租約簽訂時所交付之租賃保證金現金1148萬9103元及保證票兌現，總計2297萬8206元，以此抵扣原告所應賠償之違約金2412萬7116元，而原告於點交當日未曾主張應返還租金或酌減違約金。原告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作為營業使用，並非「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範圍，且内政部所公布之房屋租賃契約範本，僅係供參考使用，並非任何房屋租賃均應受該範本之拘束，原告主張本件應比照内政部公布之房屋租賃契約參考範本第11條約定，最高僅能收取2個月租額之違約金云云，毫無道理。況被告於系爭租約履行期間，因原告提前營業、無償租借場地、疫情期間減免租金及相關借貸利益損失，乃至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之所失預期利益，被告至少蒙受5031萬1659元之損失，遠大於原告遭沒收違約金之數額2297萬8206元，是本件違約金並無過高之情事，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不應准許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係於109年5月12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將系爭房屋出租原告，期間自109年5月1日起至119年12月31日止共計10年7月，每月租金為402萬1186元(含稅），且被告同意給予原告8個月之免租裝潢期（期間自109年5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
  ㈡原告於000年0月間請求被告減免租金，而被告同意就系爭45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自110年6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期間共計6個月），減免租金10％，每月減租36萬9820元。
  ㈢原告復於000年0月間請求被告再予減租，而被告同意就系爭45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自110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期間共計5個月），再減免租金至20％，每月減租73萬9640元。
　㈣原告於111年1月6日會議當場告知被告將於111年1月31日結束營業，並於同年2月28日片面提前終止系爭租約，被告於111年1月12日以107號存證信函將前述會議内容通知原告，原告並無任何反對意見。
  ㈤原告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點交返還被告，兩造於當日簽訂點交確認書，原告並交付111年1、2月份之租金支票予被告收執，且經被告兌現。
　㈥被告已沒收原告交付之2297萬8206元租賃保證金(即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記載之1148萬9103元之租賃保證金及面額為1148萬9103元之保證支票)。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系爭租約係由原告單方提前終止租約，或雙方合意終止租約？系爭租約之提前終止日為何？
  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11年2月21日至28日之租金107萬2320元，是否有理？
  ㈢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至804萬2372元，並請求被告返還1493萬5834元，是否有理？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租約係由原告單方提前終止租約，或雙方合意終止租約？系爭租約之提前終止日為何？
　⒈按契約合意終止，係契約雙方當事人，依合意訂立契約，使原有契約之效力向後歸於無效，亦即以第二次之契約終止原有之契約（第一次之契約），屬另一次契約行為，於兩造終止契約意思表示合致時，始發生終止之效力。而契約終止權之行使，係當事人之一方行使約定或法定終止權，使原屬有效之契約向將來歸於無效，屬單獨行為，其發生效力與否，端視有無約定或法定終止之事由存在，既無待他方當事人之承諾，自不因他方當事人之同意或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而成為合意終止（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9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
　⑴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9年5月1日起至119年12月31日止，故系爭租約自屬有定期限之租賃；又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後段約定：「若乙方（即原告）在本租約租期未滿時擬提前終止本租約者，則應由乙方賠償甲方（即被告）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見本院卷第28頁），足見兩造確有約定於租賃期限屆滿前，原告有提前終止租約之權利，而此約定終止權之行使屬單獨行為，即賦予一方當事人得依其單方之意思表示，使法律關係之效力得以消滅，不需徵得另一方當事人同意。
　⑵原告於111年1月6日會議當場告知被告將於111年1月31日結束營業，並於同年2月28日片面提前終止系爭租約，被告以107號存證信函將前述會議内容通知原告，原告並無任何反對意見（見不爭執事項㈣），是原告所為系爭租約提前於111年2月28日終止之意思表示已於111年1月6日到達被告而發生效力，依前揭說明，堪認系爭租約乃係承租人即原告因一己之原因而對被告為終止權之行使，自屬於單獨行為，不因他方同意或反對而成為合意終止契約。而被告於107號存證信函並已表示將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後段請求原告賠償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益證被告無與原告合意終止契約之意思。是系爭租約經原告單方終止，並以111年2月28日為系爭租約之終止日，應堪認定。
　⑶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告，兩造於當日簽訂點交確認書，兩造已合意以111年2月21日系爭租約終止日等語。然被告於111年1月12日以107號存證信函向原告確認系爭租約終止日為111年2月28日之事，原告並無意見，已如前述，縱兩造針對終止系爭租約乙事再於111年1月16日、111年1月20日召開2次會議商談，亦未見原告有何變更系爭租約終止日期之意，且最後兩造並未達成任何結論，況原告擬於何日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予被告，此與原告擬承租系爭房屋至何日，係屬二事，不得混為一談，是原告主張兩造已於111年2月21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應係於111年2月21日消滅云云，洵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11年2月21日至28日之租金107萬2320元，是否有理？　
　　系爭租約係於111年2月28經原告單方終止而消滅，業經認定如前，是承租人即原告本即有依約給付2月份租金之義務，原告主張受詐欺而為給付，顯非可採。又原告擬於何日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予被告，與原告擬承租系爭房屋至何日，係屬二事，亦如前述，是縱原告提前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點交返還被告，僅能視為原告提前放棄合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權利，無礙原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依約應按月給付當月租金全額之認定，被告收取原告交付之2月份租金有法律上原因，原告主張被告溢收111年2月21四至28日之租金107萬2320元，構成不當得利並請求返還，自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至804萬2372元，並請求被告返還1493萬5834元，是否有理？
　⒈查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後段約定：「若乙方（即原告）在本租約租期未滿時擬提前終止本租約者，則應由乙方賠償甲方（即被告）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第12條第3項約定：「凡本租約中所約定應由乙方負擔之違約金、損害賠償金或其他相關費用，甲方均得優先自押租保證金中扣抵，乙方絕無異議。」，原告於系爭租約租期未滿時提前於111年2月28日終止系爭租約，如前論述，被告自得本於上開約定請求原告賠償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並優先自押租保證金扣抵，而依系爭租約約定，系爭房屋每月租金為402萬1186元(含稅），6個月租金即為2412萬7116元，故被告以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所交付之租賃保證金現金1148萬9103元及面額為1148萬9103元之保證支票扣抵原告所應賠償之違約金，自屬有據。
　⒉原告雖主張其係受疫情影響及被告於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期間，曾長期封閉系爭房屋一樓之貨梯、將系爭地下一樓及地下二樓之樓梯口以木板隔間封閉、以鐵門封閉系爭房屋地下二樓之停車場入口，嚴重影響系爭房屋即家具賣場之使用動線，致使部分次承租人向原告退租等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不得已提前終止系爭租約，被告收取之違約金已逾內政部公布之租賃契約範本規定之2個月租額，故請求酌減違約金云云，然：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係當事人約定契約不履行時，債務人應支付之懲罰金或損害賠償額之預定，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民法第252條規定不問其作用為懲罰性抑為損害賠償之預定，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79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倘債務人於違約時，仍得任意指摘原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要求核減，無異將債務人不履行契約之不利益歸由債權人分攤，不僅對債權人難謂為公平，抑且有礙交易安全及私法秩序之維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所舉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變更系爭房屋，嚴重影響原告使用系爭房屋等情，未見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原告固提出數幀照片為據，然業經被告抗辯於室内裝修查驗完成即110年11月26日後即拆除，無礙原告營業，並有臺北市建築師公會112年10月19日112會字第2534號函、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1月5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23076250號函說明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已於110年11月26日派員至系爭房屋辦理室內裝修竣工查驗1次等語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3、371頁），佐以原告於111年1月6日、111年1月16日、111年1月20日兩造針對終止系爭租約乙事召開會議商談，原告均未曾向被告反映原告使用系爭房屋受被告室內裝修影響，反屢稱係其自身經營不善而欲提前終止系爭租約，其自知理虧等情，亦有上開會議錄音譯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1至307頁），足見原告單方終止系爭租約之原因實與被告於系爭房屋進行相關室內裝修無涉，原告據此主張違約金應予酌減，實屬無由。
　⑶又原告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係作為營業使用，並非內政部公告之「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範圍。至於内政部所公布之房屋租賃契約範本，也僅係供參考使用而已，並非任何房屋租賃均應受該範本之拘束。新冠肺炎疫情係於000年0月間開始流行，而原告承租系爭房屋時，已經處於疫情流行期間，是原告早於承租系爭房屋之前，應已通盤衡量及評估其未來營運狀況、該公司之經濟能力及履約意願等情形下，方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並要求承租系爭房屋長達約10年7月，且作成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約定，考量原告出於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為上開違約金之約定，其於訂約時既已審慎評估履約能力，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自應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
　⑷又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不能實現而受之損害，並不具懲罰之色彩，初與債務人主觀之歸責事由無關。又關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之利益（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額預定性之違約金，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89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0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後段所稱違約金，並未明定為懲罰性質之違約金，應屬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此為兩造所不爭，而損害賠償額預定之違約金是否有過高情事，應以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酌定標準。本院審酌系爭租約屬定期租賃契約，若因承租人因素提前終止租約，出租人將喪失可期待之租金收益，系爭房屋自原告單方終止租約後，迄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均尚未能順利再行出租，被告受有9個月租金損失即3619萬0674元，業經被告陳報在卷，被告所受損失遠大於原告遭沒收之違約金數額2297萬8206元，並無違約金過高情事，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自無可採。
  ⒊從而，被告向原告收取違約金2297萬8206元，有法律上原因，原告主張被告溢收違約金1493萬5,834元，構成不當得利並請求返還，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告向原告收取系爭租約約定之租金、違約金，具有法律上原因，並非不當得利，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600萬81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依據，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志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蔡斐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787號
原      告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文豐    同上
訴訟代理人  張寧洲律師
            陳佳雯律師
被      告  中國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道生  
訴訟代理人  姚文勝律師
            趙子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39萬1124元及自起訴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嗣變更第一項聲明
    請求金額為1600萬8154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69頁）。原告
    上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
    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5月12日簽署房屋租賃合約書（
    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向被告承租坐落門牌號碼臺北
    市○○區○○路00號1樓（部分）、臺北市○○區○○路00號地下一
    樓（部分）、臺北市○○區○○路00號地下二樓（部分）之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作為家具賣場使用（原告再將系爭房屋分
    區轉租其他家具業者，下稱次承租人），約定租賃期限為10
    9年5月1日至119年12月31日，每月租金為402萬1186元（含
    稅），並約定自109年5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為裝潢免租
    期。詎被告於000年00月間未經原告同意之情形下，擅自㈠封
    閉系爭房屋一樓之貨梯，致使次承租人僅能將貨物載至地下
    二樓停車場下貨，再從地下二樓將貨物送至地下一樓之賣場
    ，嚴重影響次承租人進出貨之方式與時間；㈡將系爭房屋地
    下一樓之樓梯口周圍以木板加以隔間，致使原本開放之樓梯
    口變成封閉之樓梯間，壓縮樓梯口周圍之開放空間，因而次
    承租人自樓梯口旁邊之貨梯進出貨時，運貨通道變成狹窄不
    堪，嚴重影響大型家具之進出貨時間，亦增加大型家具因碰
    撞隔間而毁損之風險；㈢以鐵門封閉系爭房屋地下二樓原本
    之停車場入口，致使原告原本懸掛於停車場内之招牌完全失
    去招攬顧客之作用，且被告將系爭房屋地下二樓之樓梯口周
    圍以木板加以隔間，致使原本開放之樓梯口變成封閉之樓梯
    間並嚴重壓縮樓梯口旁之車道寬度，令次承租人之大型貨物
    難以出入。原告因武漢肺炎之肆虐導致系爭房屋（即家具賣
    場）之來客量大幅縮減，加以被告擅自變更系爭房屋之格局
    與動線，嚴重影響次承租人之營業，次承租人紛紛向原告退
    租，原告為避免虧損繼續擴大，不得已與被告協議提前終止
    租約，並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騰空交還被告，兩造既
    已於111年2月21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被告即無理由收取11
    1年2月21日至28日共八日之租金107萬2320元（日租金為13
    萬4040元），原告受被告人員詐欺，誤以為多付之7日租金
    日後可與退還之保證金一起退還，且為避免遭被告對原告為
    強制執行程序，始開立2月之全月租金支票交予被告，自得
    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爰以準備
    書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撤銷給付2月份全月租金支票予被告
    之意思表示，原告受詐欺之意思表示既已撤銷，被告收受2
    月之全月之租金即欠缺法律上依據，原告自得請求返還。又
    原告係因疫情影響及上開可歸責於被告之因素方不得不終止
    租約，並非無故終止租約，且依據内政部公布之租賃契約範
    本，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至多僅能約定2個月之租額，故
    原告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違約金應酌減至2個月租金之數額
    即804萬2372元為宜(計算式：402萬1186元×2=804萬2372元
    ），被告收取原告前已繳納之1148萬9103元之租賃保證金及
    面額為1148萬9103元之保證票合計2297萬8206元作為違約金
    ，顯溢收1493萬5834元，被告上開溢收租金及溢收違約金計
    1600萬8154元，均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並致原告因此受
    有損害，為此，爰依民法第179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0萬8154元及自本件起訴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被告給予之免租裝潢期間內之109年9月17日開幕營運
    ，並向被告無償借用東興路45號地下2樓B3部分(期間自109
    年9月17日起至同年10月16日止)。於系爭租約履行期間，原
    告於110年6月12日向被告表示因疫情因素造成該公司金流困
    難，並請求被告減免部分租金，被告同意就系爭45號地下1
    樓房屋部分減免租金10％，期間自110年6月1日起至同年11月
    30日止，共計6個月。原告另於000年0月間再次請求被告減
    免租金，被告同意就系爭45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之租金再減
    免至20％，期間自110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原告復
    於000年0月間因財務因素向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無息商借250
    萬元，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亦開立支票2張以交付借款予原告
    ，以共體時艱。
　㈡被告因就系爭房屋位處大樓之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2703、269
    2、2681、2670、2758、2759等建號建物辦理使用執照變更
    及相關室内裝修，被告於室内竣工查驗前、後雖曾暫時針對
    原告所承租房屋之部分位置進行臨時封閉、裝設隔間或鐵捲
    門更新等工程；但此不僅經原告同意，且時間均屬短暫，並
    於室内裝修査驗完成後即拆除，而無礙原告營業，原告更未
    曾對此有所異議。
　㈢原告於110年12月30日發函請求被告出面協調提前終止系爭租
    約事宜，經兩造於111年1月6日開會協調後，原告單方告知
    將於111年1月31日結束營業，並於同年2月28日提前終止系
    爭租約並騰空返還系爭房屋。被告即於111年1月12日以台北
    西松郵局107號存證信函（下稱107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提
    前終止系爭租約應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約定賠償相當於6
    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被告雖配合原告於111年2月21日
    完成系爭房屋之點交，然原告仍應給付111年2月份全額租金
    ，原告因此交付111年1、2月份之租金支票予被告，況依民
    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明知無給付義務仍為給付，即不
    得請求返還。被告並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第12條第3項
    約定，將原告於系爭租約簽訂時所交付之租賃保證金現金11
    48萬9103元及保證票兌現，總計2297萬8206元，以此抵扣原
    告所應賠償之違約金2412萬7116元，而原告於點交當日未曾
    主張應返還租金或酌減違約金。原告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作
    為營業使用，並非「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之適用範圍，且内政部所公布之房屋租賃契約範本，
    僅係供參考使用，並非任何房屋租賃均應受該範本之拘束，
    原告主張本件應比照内政部公布之房屋租賃契約參考範本第
    11條約定，最高僅能收取2個月租額之違約金云云，毫無道
    理。況被告於系爭租約履行期間，因原告提前營業、無償租
    借場地、疫情期間減免租金及相關借貸利益損失，乃至於系
    爭租約終止後之所失預期利益，被告至少蒙受5031萬1659元
    之損失，遠大於原告遭沒收違約金之數額2297萬8206元，是
    本件違約金並無過高之情事，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不應准
    許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係於109年5月12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將系爭房
    屋出租原告，期間自109年5月1日起至119年12月31日止共計
    10年7月，每月租金為402萬1186元(含稅），且被告同意給
    予原告8個月之免租裝潢期（期間自109年5月1日起至同年12
    月31日止）。
  ㈡原告於000年0月間請求被告減免租金，而被告同意就系爭45
    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自110年6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
    期間共計6個月），減免租金10％，每月減租36萬9820元。
  ㈢原告復於000年0月間請求被告再予減租，而被告同意就系爭4
    5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自110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
    （期間共計5個月），再減免租金至20％，每月減租73萬9640
    元。
　㈣原告於111年1月6日會議當場告知被告將於111年1月31日結束
    營業，並於同年2月28日片面提前終止系爭租約，被告於111
    年1月12日以107號存證信函將前述會議内容通知原告，原告
    並無任何反對意見。
  ㈤原告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點交返還被告，兩造於當日
    簽訂點交確認書，原告並交付111年1、2月份之租金支票予
    被告收執，且經被告兌現。
　㈥被告已沒收原告交付之2297萬8206元租賃保證金(即系爭租約
    第4條第1項記載之1148萬9103元之租賃保證金及面額為1148
    萬9103元之保證支票)。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系爭租約係由原告單方提前終止租約，或雙方合意終止租約
    ？系爭租約之提前終止日為何？
  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11年2月21日至28日之租金107萬2320元，
    是否有理？
  ㈢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至804萬2372元，並請求被告返還1493萬
    5834元，是否有理？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租約係由原告單方提前終止租約，或雙方合意終止租約
    ？系爭租約之提前終止日為何？
　⒈按契約合意終止，係契約雙方當事人，依合意訂立契約，使
    原有契約之效力向後歸於無效，亦即以第二次之契約終止原
    有之契約（第一次之契約），屬另一次契約行為，於兩造終
    止契約意思表示合致時，始發生終止之效力。而契約終止權
    之行使，係當事人之一方行使約定或法定終止權，使原屬有
    效之契約向將來歸於無效，屬單獨行為，其發生效力與否，
    端視有無約定或法定終止之事由存在，既無待他方當事人之
    承諾，自不因他方當事人之同意或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而成
    為合意終止（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94號判決意旨參照
    ）。　
　⒉查：
　⑴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9年5月1日起至119年12月31日止，
    故系爭租約自屬有定期限之租賃；又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
    後段約定：「若乙方（即原告）在本租約租期未滿時擬提前
    終止本租約者，則應由乙方賠償甲方（即被告）相當於6個
    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見本院卷第28頁），足見兩造
    確有約定於租賃期限屆滿前，原告有提前終止租約之權利，
    而此約定終止權之行使屬單獨行為，即賦予一方當事人得依
    其單方之意思表示，使法律關係之效力得以消滅，不需徵得
    另一方當事人同意。
　⑵原告於111年1月6日會議當場告知被告將於111年1月31日結束
    營業，並於同年2月28日片面提前終止系爭租約，被告以107
    號存證信函將前述會議内容通知原告，原告並無任何反對意
    見（見不爭執事項㈣），是原告所為系爭租約提前於111年2
    月28日終止之意思表示已於111年1月6日到達被告而發生效
    力，依前揭說明，堪認系爭租約乃係承租人即原告因一己之
    原因而對被告為終止權之行使，自屬於單獨行為，不因他方
    同意或反對而成為合意終止契約。而被告於107號存證信函
    並已表示將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後段請求原告賠償相當
    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益證被告無與原告合意終止
    契約之意思。是系爭租約經原告單方終止，並以111年2月28
    日為系爭租約之終止日，應堪認定。
　⑶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告，兩
    造於當日簽訂點交確認書，兩造已合意以111年2月21日系爭
    租約終止日等語。然被告於111年1月12日以107號存證信函
    向原告確認系爭租約終止日為111年2月28日之事，原告並無
    意見，已如前述，縱兩造針對終止系爭租約乙事再於111年1
    月16日、111年1月20日召開2次會議商談，亦未見原告有何
    變更系爭租約終止日期之意，且最後兩造並未達成任何結論
    ，況原告擬於何日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予被告，此與原告擬承
    租系爭房屋至何日，係屬二事，不得混為一談，是原告主張
    兩造已於111年2月21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應係於
    111年2月21日消滅云云，洵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11年2月21日至28日之租金107萬2320元，
    是否有理？　
　　系爭租約係於111年2月28經原告單方終止而消滅，業經認定
    如前，是承租人即原告本即有依約給付2月份租金之義務，
    原告主張受詐欺而為給付，顯非可採。又原告擬於何日點交
    返還系爭房屋予被告，與原告擬承租系爭房屋至何日，係屬
    二事，亦如前述，是縱原告提前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
    點交返還被告，僅能視為原告提前放棄合法使用收益系爭房
    屋之權利，無礙原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依約應按月給付
    當月租金全額之認定，被告收取原告交付之2月份租金有法
    律上原因，原告主張被告溢收111年2月21四至28日之租金10
    7萬2320元，構成不當得利並請求返還，自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至804萬2372元，並請求被告返還1493萬
    5834元，是否有理？
　⒈查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後段約定：「若乙方（即原告）在本
    租約租期未滿時擬提前終止本租約者，則應由乙方賠償甲方
    （即被告）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第12條
    第3項約定：「凡本租約中所約定應由乙方負擔之違約金、
    損害賠償金或其他相關費用，甲方均得優先自押租保證金中
    扣抵，乙方絕無異議。」，原告於系爭租約租期未滿時提前
    於111年2月28日終止系爭租約，如前論述，被告自得本於上
    開約定請求原告賠償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並優
    先自押租保證金扣抵，而依系爭租約約定，系爭房屋每月租
    金為402萬1186元(含稅），6個月租金即為2412萬7116元，
    故被告以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所交付之租賃保證金現金1148
    萬9103元及面額為1148萬9103元之保證支票扣抵原告所應賠
    償之違約金，自屬有據。
　⒉原告雖主張其係受疫情影響及被告於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期
    間，曾長期封閉系爭房屋一樓之貨梯、將系爭地下一樓及地
    下二樓之樓梯口以木板隔間封閉、以鐵門封閉系爭房屋地下
    二樓之停車場入口，嚴重影響系爭房屋即家具賣場之使用動
    線，致使部分次承租人向原告退租等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而不得已提前終止系爭租約，被告收取之違約金已逾內政部
    公布之租賃契約範本規定之2個月租額，故請求酌減違約金
    云云，然：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
    52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係當事人約定契約不履行時，債務
    人應支付之懲罰金或損害賠償額之預定，以確保債務之履行
    為目的，民法第252條規定不問其作用為懲罰性抑為損害賠
    償之預定，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796號判
    決意旨參照）。次按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
    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
    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
    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
    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
    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
    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
    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倘債
    務人於違約時，仍得任意指摘原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要求
    核減，無異將債務人不履行契約之不利益歸由債權人分攤，
    不僅對債權人難謂為公平，抑且有礙交易安全及私法秩序之
    維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所舉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變更系爭房屋，嚴重影響
    原告使用系爭房屋等情，未見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原告固提
    出數幀照片為據，然業經被告抗辯於室内裝修查驗完成即11
    0年11月26日後即拆除，無礙原告營業，並有臺北市建築師
    公會112年10月19日112會字第2534號函、臺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113年1月5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23076250號函說明臺
    北市建築師公會已於110年11月26日派員至系爭房屋辦理室
    內裝修竣工查驗1次等語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3、371頁
    ），佐以原告於111年1月6日、111年1月16日、111年1月20
    日兩造針對終止系爭租約乙事召開會議商談，原告均未曾向
    被告反映原告使用系爭房屋受被告室內裝修影響，反屢稱係
    其自身經營不善而欲提前終止系爭租約，其自知理虧等情，
    亦有上開會議錄音譯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1至307頁）
    ，足見原告單方終止系爭租約之原因實與被告於系爭房屋進
    行相關室內裝修無涉，原告據此主張違約金應予酌減，實屬
    無由。
　⑶又原告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係作為營業使用，並非內政部公
    告之「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
    範圍。至於内政部所公布之房屋租賃契約範本，也僅係供參
    考使用而已，並非任何房屋租賃均應受該範本之拘束。新冠
    肺炎疫情係於000年0月間開始流行，而原告承租系爭房屋時
    ，已經處於疫情流行期間，是原告早於承租系爭房屋之前，
    應已通盤衡量及評估其未來營運狀況、該公司之經濟能力及
    履約意願等情形下，方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並要求承租系
    爭房屋長達約10年7月，且作成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約定，
    考量原告出於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為上開違約金之約定
    ，其於訂約時既已審慎評估履約能力，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
    地位自主決定，自應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
　⑷又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
    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之總
    額，其目的旨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不能實現而受之損害，
    並不具懲罰之色彩，初與債務人主觀之歸責事由無關。又關
    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之利益
    （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額
    預定性之違約金，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
    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
    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89號、107年
    度台上字第10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系爭租約第11條第
    1項後段所稱違約金，並未明定為懲罰性質之違約金，應屬
    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此為兩造所不爭，而損害賠償
    額預定之違約金是否有過高情事，應以一般客觀事實、社會
    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
    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酌定標準。本院審酌
    系爭租約屬定期租賃契約，若因承租人因素提前終止租約，
    出租人將喪失可期待之租金收益，系爭房屋自原告單方終止
    租約後，迄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均尚未能順利再行出租
    ，被告受有9個月租金損失即3619萬0674元，業經被告陳報
    在卷，被告所受損失遠大於原告遭沒收之違約金數額2297萬
    8206元，並無違約金過高情事，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自無
    可採。
  ⒊從而，被告向原告收取違約金2297萬8206元，有法律上原因
    ，原告主張被告溢收違約金1493萬5,834元，構成不當得利
    並請求返還，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告向原告收取系爭租約約定之租金、違約金，
    具有法律上原因，並非不當得利，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1600萬81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依據，應併駁回
    。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
    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志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蔡斐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787號
原      告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文豐    同上
訴訟代理人  張寧洲律師
            陳佳雯律師
被      告  中國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道生  
訴訟代理人  姚文勝律師
            趙子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39萬1124元及自起訴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嗣變更第一項聲明請求金額為1600萬8154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69頁）。原告上開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5月12日簽署房屋租賃合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向被告承租坐落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樓（部分）、臺北市○○區○○路00號地下一樓（部分）、臺北市○○區○○路00號地下二樓（部分）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作為家具賣場使用（原告再將系爭房屋分區轉租其他家具業者，下稱次承租人），約定租賃期限為109年5月1日至119年12月31日，每月租金為402萬1186元（含稅），並約定自109年5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為裝潢免租期。詎被告於000年00月間未經原告同意之情形下，擅自㈠封閉系爭房屋一樓之貨梯，致使次承租人僅能將貨物載至地下二樓停車場下貨，再從地下二樓將貨物送至地下一樓之賣場，嚴重影響次承租人進出貨之方式與時間；㈡將系爭房屋地下一樓之樓梯口周圍以木板加以隔間，致使原本開放之樓梯口變成封閉之樓梯間，壓縮樓梯口周圍之開放空間，因而次承租人自樓梯口旁邊之貨梯進出貨時，運貨通道變成狹窄不堪，嚴重影響大型家具之進出貨時間，亦增加大型家具因碰撞隔間而毁損之風險；㈢以鐵門封閉系爭房屋地下二樓原本之停車場入口，致使原告原本懸掛於停車場内之招牌完全失去招攬顧客之作用，且被告將系爭房屋地下二樓之樓梯口周圍以木板加以隔間，致使原本開放之樓梯口變成封閉之樓梯間並嚴重壓縮樓梯口旁之車道寬度，令次承租人之大型貨物難以出入。原告因武漢肺炎之肆虐導致系爭房屋（即家具賣場）之來客量大幅縮減，加以被告擅自變更系爭房屋之格局與動線，嚴重影響次承租人之營業，次承租人紛紛向原告退租，原告為避免虧損繼續擴大，不得已與被告協議提前終止租約，並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騰空交還被告，兩造既已於111年2月21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被告即無理由收取111年2月21日至28日共八日之租金107萬2320元（日租金為13萬4040元），原告受被告人員詐欺，誤以為多付之7日租金日後可與退還之保證金一起退還，且為避免遭被告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程序，始開立2月之全月租金支票交予被告，自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爰以準備書狀繕本送達被告作為撤銷給付2月份全月租金支票予被告之意思表示，原告受詐欺之意思表示既已撤銷，被告收受2月之全月之租金即欠缺法律上依據，原告自得請求返還。又原告係因疫情影響及上開可歸責於被告之因素方不得不終止租約，並非無故終止租約，且依據内政部公布之租賃契約範本，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至多僅能約定2個月之租額，故原告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之違約金應酌減至2個月租金之數額即804萬2372元為宜(計算式：402萬1186元×2=804萬2372元），被告收取原告前已繳納之1148萬9103元之租賃保證金及面額為1148萬9103元之保證票合計2297萬8206元作為違約金，顯溢收1493萬5834元，被告上開溢收租金及溢收違約金計1600萬8154元，均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並致原告因此受有損害，為此，爰依民法第179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0萬8154元及自本件起訴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被告給予之免租裝潢期間內之109年9月17日開幕營運，並向被告無償借用東興路45號地下2樓B3部分(期間自109年9月17日起至同年10月16日止)。於系爭租約履行期間，原告於110年6月12日向被告表示因疫情因素造成該公司金流困難，並請求被告減免部分租金，被告同意就系爭45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減免租金10％，期間自110年6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共計6個月。原告另於000年0月間再次請求被告減免租金，被告同意就系爭45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之租金再減免至20％，期間自110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原告復於000年0月間因財務因素向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無息商借250萬元，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亦開立支票2張以交付借款予原告，以共體時艱。
　㈡被告因就系爭房屋位處大樓之臺北市信義區逸仙段2703、2692、2681、2670、2758、2759等建號建物辦理使用執照變更及相關室内裝修，被告於室内竣工查驗前、後雖曾暫時針對原告所承租房屋之部分位置進行臨時封閉、裝設隔間或鐵捲門更新等工程；但此不僅經原告同意，且時間均屬短暫，並於室内裝修査驗完成後即拆除，而無礙原告營業，原告更未曾對此有所異議。
　㈢原告於110年12月30日發函請求被告出面協調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事宜，經兩造於111年1月6日開會協調後，原告單方告知將於111年1月31日結束營業，並於同年2月28日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並騰空返還系爭房屋。被告即於111年1月12日以台北西松郵局107號存證信函（下稱107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應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約定賠償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被告雖配合原告於111年2月21日完成系爭房屋之點交，然原告仍應給付111年2月份全額租金，原告因此交付111年1、2月份之租金支票予被告，況依民法第180條第3款規定，原告明知無給付義務仍為給付，即不得請求返還。被告並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第12條第3項約定，將原告於系爭租約簽訂時所交付之租賃保證金現金1148萬9103元及保證票兌現，總計2297萬8206元，以此抵扣原告所應賠償之違約金2412萬7116元，而原告於點交當日未曾主張應返還租金或酌減違約金。原告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作為營業使用，並非「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範圍，且内政部所公布之房屋租賃契約範本，僅係供參考使用，並非任何房屋租賃均應受該範本之拘束，原告主張本件應比照内政部公布之房屋租賃契約參考範本第11條約定，最高僅能收取2個月租額之違約金云云，毫無道理。況被告於系爭租約履行期間，因原告提前營業、無償租借場地、疫情期間減免租金及相關借貸利益損失，乃至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之所失預期利益，被告至少蒙受5031萬1659元之損失，遠大於原告遭沒收違約金之數額2297萬8206元，是本件違約金並無過高之情事，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不應准許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係於109年5月12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將系爭房屋出租原告，期間自109年5月1日起至119年12月31日止共計10年7月，每月租金為402萬1186元(含稅），且被告同意給予原告8個月之免租裝潢期（期間自109年5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
  ㈡原告於000年0月間請求被告減免租金，而被告同意就系爭45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自110年6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期間共計6個月），減免租金10％，每月減租36萬9820元。
  ㈢原告復於000年0月間請求被告再予減租，而被告同意就系爭45號地下1樓房屋部分，自110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期間共計5個月），再減免租金至20％，每月減租73萬9640元。
　㈣原告於111年1月6日會議當場告知被告將於111年1月31日結束營業，並於同年2月28日片面提前終止系爭租約，被告於111年1月12日以107號存證信函將前述會議内容通知原告，原告並無任何反對意見。
  ㈤原告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點交返還被告，兩造於當日簽訂點交確認書，原告並交付111年1、2月份之租金支票予被告收執，且經被告兌現。
　㈥被告已沒收原告交付之2297萬8206元租賃保證金(即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記載之1148萬9103元之租賃保證金及面額為1148萬9103元之保證支票)。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系爭租約係由原告單方提前終止租約，或雙方合意終止租約？系爭租約之提前終止日為何？
  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11年2月21日至28日之租金107萬2320元，是否有理？
  ㈢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至804萬2372元，並請求被告返還1493萬5834元，是否有理？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租約係由原告單方提前終止租約，或雙方合意終止租約？系爭租約之提前終止日為何？
　⒈按契約合意終止，係契約雙方當事人，依合意訂立契約，使原有契約之效力向後歸於無效，亦即以第二次之契約終止原有之契約（第一次之契約），屬另一次契約行為，於兩造終止契約意思表示合致時，始發生終止之效力。而契約終止權之行使，係當事人之一方行使約定或法定終止權，使原屬有效之契約向將來歸於無效，屬單獨行為，其發生效力與否，端視有無約定或法定終止之事由存在，既無待他方當事人之承諾，自不因他方當事人之同意或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而成為合意終止（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9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
　⑴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09年5月1日起至119年12月31日止，故系爭租約自屬有定期限之租賃；又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後段約定：「若乙方（即原告）在本租約租期未滿時擬提前終止本租約者，則應由乙方賠償甲方（即被告）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見本院卷第28頁），足見兩造確有約定於租賃期限屆滿前，原告有提前終止租約之權利，而此約定終止權之行使屬單獨行為，即賦予一方當事人得依其單方之意思表示，使法律關係之效力得以消滅，不需徵得另一方當事人同意。
　⑵原告於111年1月6日會議當場告知被告將於111年1月31日結束營業，並於同年2月28日片面提前終止系爭租約，被告以107號存證信函將前述會議内容通知原告，原告並無任何反對意見（見不爭執事項㈣），是原告所為系爭租約提前於111年2月28日終止之意思表示已於111年1月6日到達被告而發生效力，依前揭說明，堪認系爭租約乃係承租人即原告因一己之原因而對被告為終止權之行使，自屬於單獨行為，不因他方同意或反對而成為合意終止契約。而被告於107號存證信函並已表示將依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後段請求原告賠償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益證被告無與原告合意終止契約之意思。是系爭租約經原告單方終止，並以111年2月28日為系爭租約之終止日，應堪認定。
　⑶原告雖主張其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被告，兩造於當日簽訂點交確認書，兩造已合意以111年2月21日系爭租約終止日等語。然被告於111年1月12日以107號存證信函向原告確認系爭租約終止日為111年2月28日之事，原告並無意見，已如前述，縱兩造針對終止系爭租約乙事再於111年1月16日、111年1月20日召開2次會議商談，亦未見原告有何變更系爭租約終止日期之意，且最後兩造並未達成任何結論，況原告擬於何日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予被告，此與原告擬承租系爭房屋至何日，係屬二事，不得混為一談，是原告主張兩造已於111年2月21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應係於111年2月21日消滅云云，洵無足採。
　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111年2月21日至28日之租金107萬2320元，是否有理？　
　　系爭租約係於111年2月28經原告單方終止而消滅，業經認定如前，是承租人即原告本即有依約給付2月份租金之義務，原告主張受詐欺而為給付，顯非可採。又原告擬於何日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予被告，與原告擬承租系爭房屋至何日，係屬二事，亦如前述，是縱原告提前於111年2月21日將系爭房屋點交返還被告，僅能視為原告提前放棄合法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之權利，無礙原告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依約應按月給付當月租金全額之認定，被告收取原告交付之2月份租金有法律上原因，原告主張被告溢收111年2月21四至28日之租金107萬2320元，構成不當得利並請求返還，自屬無據。
　㈢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至804萬2372元，並請求被告返還1493萬5834元，是否有理？
　⒈查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後段約定：「若乙方（即原告）在本租約租期未滿時擬提前終止本租約者，則應由乙方賠償甲方（即被告）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第12條第3項約定：「凡本租約中所約定應由乙方負擔之違約金、損害賠償金或其他相關費用，甲方均得優先自押租保證金中扣抵，乙方絕無異議。」，原告於系爭租約租期未滿時提前於111年2月28日終止系爭租約，如前論述，被告自得本於上開約定請求原告賠償相當於6個月當時租金額之違約金並優先自押租保證金扣抵，而依系爭租約約定，系爭房屋每月租金為402萬1186元(含稅），6個月租金即為2412萬7116元，故被告以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所交付之租賃保證金現金1148萬9103元及面額為1148萬9103元之保證支票扣抵原告所應賠償之違約金，自屬有據。
　⒉原告雖主張其係受疫情影響及被告於原告承租系爭房屋之期間，曾長期封閉系爭房屋一樓之貨梯、將系爭地下一樓及地下二樓之樓梯口以木板隔間封閉、以鐵門封閉系爭房屋地下二樓之停車場入口，嚴重影響系爭房屋即家具賣場之使用動線，致使部分次承租人向原告退租等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而不得已提前終止系爭租約，被告收取之違約金已逾內政部公布之租賃契約範本規定之2個月租額，故請求酌減違約金云云，然：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係當事人約定契約不履行時，債務人應支付之懲罰金或損害賠償額之預定，以確保債務之履行為目的，民法第252條規定不問其作用為懲罰性抑為損害賠償之預定，均有其適用（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79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違約金之約定，為當事人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之體現，雙方於訂約時，既已盱衡自己履約之意願、經濟能力、對方違約時自己所受損害之程度等主、客觀因素，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除非債務人主張並舉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得基於法律之規定，審酌該約定金額是否確有過高情事及應予如何核減至相當數額，以實現社會正義外，當事人均應同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法院亦應予以尊重，始符契約約定之本旨。倘債務人於違約時，仍得任意指摘原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而要求核減，無異將債務人不履行契約之不利益歸由債權人分攤，不僅對債權人難謂為公平，抑且有礙交易安全及私法秩序之維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所舉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變更系爭房屋，嚴重影響原告使用系爭房屋等情，未見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原告固提出數幀照片為據，然業經被告抗辯於室内裝修查驗完成即110年11月26日後即拆除，無礙原告營業，並有臺北市建築師公會112年10月19日112會字第2534號函、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1月5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23076250號函說明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已於110年11月26日派員至系爭房屋辦理室內裝修竣工查驗1次等語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3、371頁），佐以原告於111年1月6日、111年1月16日、111年1月20日兩造針對終止系爭租約乙事召開會議商談，原告均未曾向被告反映原告使用系爭房屋受被告室內裝修影響，反屢稱係其自身經營不善而欲提前終止系爭租約，其自知理虧等情，亦有上開會議錄音譯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1至307頁），足見原告單方終止系爭租約之原因實與被告於系爭房屋進行相關室內裝修無涉，原告據此主張違約金應予酌減，實屬無由。
　⑶又原告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係作為營業使用，並非內政部公告之「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範圍。至於内政部所公布之房屋租賃契約範本，也僅係供參考使用而已，並非任何房屋租賃均應受該範本之拘束。新冠肺炎疫情係於000年0月間開始流行，而原告承租系爭房屋時，已經處於疫情流行期間，是原告早於承租系爭房屋之前，應已通盤衡量及評估其未來營運狀況、該公司之經濟能力及履約意願等情形下，方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並要求承租系爭房屋長達約10年7月，且作成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約定，考量原告出於契約自由、私法自治原則為上開違約金之約定，其於訂約時既已審慎評估履約能力，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自應受該違約金約定之拘束。
　⑷又按當事人所約定之違約金，如屬損害賠償預定性質者，該違約金即係作為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之總額，其目的旨在填補債權人因其債權不能實現而受之損害，並不具懲罰之色彩，初與債務人主觀之歸責事由無關。又關於損害賠償之範圍，民法係採完全賠償主義，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約定，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之利益（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參照），故法院對於損害賠償額預定性之違約金，應以債權人實際所受之積極損害及消極損害（所失利益），作為主要之考量因素，以酌定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89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03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系爭租約第11條第1項後段所稱違約金，並未明定為懲罰性質之違約金，應屬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此為兩造所不爭，而損害賠償額預定之違約金是否有過高情事，應以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若能如期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酌定標準。本院審酌系爭租約屬定期租賃契約，若因承租人因素提前終止租約，出租人將喪失可期待之租金收益，系爭房屋自原告單方終止租約後，迄至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均尚未能順利再行出租，被告受有9個月租金損失即3619萬0674元，業經被告陳報在卷，被告所受損失遠大於原告遭沒收之違約金數額2297萬8206元，並無違約金過高情事，原告請求酌減違約金，自無可採。
  ⒊從而，被告向原告收取違約金2297萬8206元，有法律上原因，原告主張被告溢收違約金1493萬5,834元，構成不當得利並請求返還，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告向原告收取系爭租約約定之租金、違約金，具有法律上原因，並非不當得利，故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600萬815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依據，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志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蔡斐雯


